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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开展、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8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前述现金管理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享。 同时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
人员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3 年 3 月 15 日及 2023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和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公司近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一、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主要情况
（一）尚未到期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投 资 主
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预 计 ）到
期日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资 金 来
源

是 否 到
期赎回

亿 道 信
息

南 粤 银
行

人民币 “粤福存 ”A 款
产品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15,000.00 2023/3/31 2023/7/31 3.00%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南 粤 银
行

人民币 “粤福存 ”A 款
产品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25,000.00 2023/3/31 2023/9/30 3.40%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机构客户）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9,999.00 2023/4/3 2023/7/27 1.39% -

4.8%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机构客户）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10,001.00 2023/4/3 2023/7/28 1.4% -

4.81%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交 通 银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126
天（挂钩黄金看跌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6,000.00 2023/4/3 2023/8/7 1.75% -

3.15%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交 通 银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189
天（挂钩汇率看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12,300.00 2023/4/3 2023/10/9 1.95% -

3.1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交 通 银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189
天（挂钩汇率看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3,000.00 2023/4/3 2023/10/9 1.95% -

3.15%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交 通 银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189
天（挂钩汇率看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2,000.00 2023/4/3 2023/10/9 1.95% -

3.1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机构客户）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5,000.00 2023/4/3 2023/10/9 1.4% -

3.4%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机构客户）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6,000.00 2023/4/3 2023/10/

10
1.4% -
3.41%

募 集 资
金 否

亿 多 软
件

中 国 银
行

中 银 理 财 -（7 天 ）最
短持有期固收理财产
品 A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50.00 2023/5/8 2023/7/25 2.3% -

3.3%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多 软
件

中 国 银
行

中 银 理 财 -（7 天 ）最
短持有期固收理财产
品 A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300.00 2023/5/8 2023/7/25 2.3% -

3.3%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汇 丰 银
行 美元三个月定期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692.00 2023/5/9 2023/8/9 4.83%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交 通 银
行

精选日开 1 号 （7 天 ）
最低持有理财 B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5/19 2023/7/31 2.0% -

3.0%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睿活钱管家 （同业
存单及存款）1 号固定
收益类理财计划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5/30 2023/7/31 2.35% -

3.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银理财招 睿丰和 7
天持有期 3 号固定收
益类理财计划 （产品
代码：107527）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2,000.00 2023/5/31 2023/7/21 2.4% -

3.8%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农行 7 天通知存款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3,000.00 2023/5/31 2023/7/20 1.4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银理财招 睿丰和 7
天持有期 3 号固定收
益类理财计划 （产品
代码：107527）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6/1 2023/7/27 2.4% -

3.8%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睿活钱管家 （同业
存单及存款）1 号固定
收益类理财计划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500.00 2023/6/13 2023/7/23 2.35% -

3.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睿活钱管家 （同业
存单及存款）1 号固定
收益类理财计划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6/16 2023/7/26 2.35% -

3.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银理财招 睿丰和 7
天持有期 3 号固定收
益类理财计划 （产品
代码：107527）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6/16 2023/7/20 2.4% -

3.8%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银理财招 睿丰和 7
天持有期 3 号固定收
益类理财计划 （产品
代码：107527）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2,650.00 2023/6/20 2023/7/26 2.4% -

3.8%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招 行 总
行

招睿活钱管家 （同业
存单及存款）1 号固定
收益类理财计划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6/27 2023/7/31 2.35% -

3.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招 行 梅
林

招睿活钱管家 （同业
存单及存款）1 号固定
收益类理财计划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300.00 2023/6/29 2023/7/29 2.35% -

3.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境 虚
拟

中 国 银
行

中银理财-乐 享 天 天
增益版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250.00 2023/6/30 2023/7/31

七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2.09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农行 7 天通知存款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2,000.00 2023/7/3 2023/7/31 1.4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中 国 银
行

中 银 理 财 -（7 天 ）最
短持有期固收理财产
品 A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3,500.00 2023/7/3 2023/7/24 2.3% -

3.3%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数
码

中 国 银
行

中 银 理 财 -（7 天 ）最
短持有期固收理财产
品 A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7/4 2023/7/25 2.3% -

3.3%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招 行 总
行

招银理财招 睿丰和 7
天持有期 3 号固定收
益类理财计划 （产品
代码：107527）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700.00 2023/7/4 2023/7/25 2.4% -

3.8%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招 行 总
行

招银理财招 睿丰和 7
天持有期 3 号固定收
益类理财计划 （产品
代码：107527）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200.00 2023/7/7 2023/7/31 2.4% -

3.8%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招 行 总
行

招睿活钱管家 （同业
存单及存款）1 号固定
收益类理财计划

非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00.00 2023/7/7 2023/7/31 2.35% -

3.5%
自 有 资
金 否

亿 道 信
息

交 通 银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14
天（挂钩汇率看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2,800.00 2023/7/10 2023/7/24 1.25% -

2.3%
募 集 资
金 否

（二） 本次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投 资
主体

受 托
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预计 ） 到期
日

预计年化收 益
率

资金来
源

是 否
到 期
赎回

亿 道
数码

招 行
梅林

招睿活钱管家 （同
业存单及存款）1 号
固定收益类理财计
划

非保本浮动
收益 500.00 2023/5/24 2023/7/11 2.35%-3.5% 自有资

金 是

亿 道
数码

招 行
梅林

招睿活钱管家 （同
业存单及存款）1 号
固定收益类理财计
划

非保本浮动
收益 1,000.00 2023/5/25 2023/7/11 2.35%-3.5% 自有资

金 是

亿 道
数码

招 行
振华

招睿活钱管家 （同
业存单及存款）1 号
固定收益类理财计
划

非保本浮动
收益 400.00 2023/5/26 2023/7/17 2.35%-3.5% 自有资

金 是

亿 道
数码

渤 海
银行

渤 海 银 行 T+1 机
构公募固收 2 号理
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 2,000.00 2023/7/6 2023/7/17 近三月年化 收

益 2.78%
自有资
金 是

亿 道
数码

交 通
银行

精 选 日 开 1 号 （7
天 ） 最低持有理财
B

非保本浮动
收益 1,600.00 2023/6/7 2023/7/18 2.0%-3.0% 自有资

金 是

亿 道
数码

中 国
银行

中银理财-稳富 （封
闭 式 ）2023 年 59
期

非保本浮动
收益 2,700.00 2023/4/12 2023/7/19 业绩比较基 准

3%
自有资
金 是

注 1：深圳市亿道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亿道数码”）与深圳市亿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亿多软件”）系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市亿境虚拟现实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亿境虚拟”）系
亿道数码的子公司。

（三）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及相关机构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
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的现金管理产品， 但金融市场主要受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

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5、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确保

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及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收益，更好地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与增值，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金额为人民币 82,800.00 万元，

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金额为人民币 40,542.00 万元，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六、备查文件
现金管理产品相关的认购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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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1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 年 7 月 1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 年 7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7 月 19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吉印大道 1888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5 人，代表股份 516,794,471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59.6059%。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13 人，代表股份 372,913,54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 011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2 人， 代表股份

143,880,9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94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3 人，代表股份 151,939,72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244%。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其中，公司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吴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07,071,4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1186%；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2,216,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6007%；
1.02� 选举吴侃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470,799,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1.1000%；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05,945,1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9.7284%；
1.03� 选举诸春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06,463,1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0009%；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1,608,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2004%；
1.04� 选举周爱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469,395,7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8283%；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04,541,0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8.8043%；
1.05� 选举何灵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05,789,7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706%；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0,935,0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7572%；
1.06� 选举陈银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07,071,4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1186%；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2,216,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6007%；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波、吴侃、诸春华、周

爱林、何灵军、陈银兰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
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汤文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11,532,4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818%；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6,677,7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6.5368%；
2.02� 选举冯虎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14,485,3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532%；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9,63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4802%；
2.03� 选举陈珩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14,485,3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532%；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9,63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4802%；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汤文成、冯虎田、陈珩均

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3、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 选举顾晓霞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14,486,1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533%；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9,631,4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4808%；
3.02 选举桑志民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12,548,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1784%；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 147,693,8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2056%；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顾晓霞、桑志民均

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程秀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并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6,792,97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

对 1,5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1,938,229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500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94,471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1,939,729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贾琛、刘宜矗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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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召开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由吴波、吴侃、诸春华、周爱林、何
灵军、陈银兰六位非独立董事与汤文成、冯虎田、陈珩三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在南京市江宁区
吉印大道 1888 号（江宁开发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本
次会议由现场推举的董事吴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波担任公司董事长。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侃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提名， 同意选举以下董事分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分别如下：
审计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成员为：陈珩（主任委员）、汤文成、冯虎田。
提名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成员为：汤文成（主任委员）、冯虎田、吴侃。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冯虎田（主任委员）、陈珩、陈银兰。
战略委员会由 5 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吴波（主任委员）、吴侃、诸春华、周爱林、汤文成。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吴侃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诸春华、周爱林、何灵军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何灵军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职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何灵军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职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何灵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肖婷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肖婷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戴志富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
作规则》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 其中二名为独立董
事。 审计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专业会计人士。

第三条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至少二名为独立董
事 。 审计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专业会计人士。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修订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水平，推动公司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设立董事
会环境、社会及治理 (ESG)委员会，并制定《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工作规则》。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吴波（主任委员）、汤文成、何灵
军。 本届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 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 (ESG)� 委员会工作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附件：简历
吴波先生 195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南京埃斯顿

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埃斯顿自动控制”）、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机器人”）执行
董事及董事长、江苏大任智库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同时担任南京派雷斯特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雷斯特”）执行董事、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吴波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9,960,000 股股
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2.64%， 与吴波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派雷斯特持有公司
254,894,742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31%。 吴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派雷斯特合计
持有公司 364,854,742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95%。 同时，吴波先生通过南京鼎之韵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之韵”）以间接方式及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投资”）1.30%的股权，埃斯顿投资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 吴波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吴波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
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侃先生 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就职于美国普
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2013 年加入公司，历任埃斯顿机器人公司市场部经理,� 埃斯顿集团海外
中心总经理，埃斯顿集团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同时担任埃斯顿（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南京派雷斯特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侃先生持有派雷斯特 3%的股权，派雷斯特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29.31%。 吴侃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波先生系父子关系。 吴侃先生不存

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吴侃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何灵军先生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司法执业资格。 曾就职于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安达信(上海)企
业咨询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灵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灵军先生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何灵军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诸春华先生 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江苏省高淳
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南京威格机械有限公司。 在公司及子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公司机械总工程
师兼质量管理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埃斯顿自动控制副总经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现
任公司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同时担任鼎之韵执行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诸春华先生通过鼎之韵间接持有埃斯顿投资 3%的股权，埃斯顿投资
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诸春华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诸春华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爱林先生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镇江江奎集
团、宏图高科江苏宏图数码音视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宏图集团南京宏图音视有限公司。 在公司
及子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埃斯顿自动控制伺服部经理、公司销售部总经理、锻压自动化产品事
业部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爱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90,000 股，通过鼎之韵以间接方式及直
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埃斯顿投资 1.47%的股权，埃斯顿投资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周爱林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周爱林先生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银兰女士 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常州基腾电
气有限公司。 在公司及子公司工作期间，历任锻压事业部制造经理、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公司计划部经理、战略采购部经理、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公司总经办经营总
监，现任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采购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银兰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8,000 股，通过鼎之韵间接持有埃斯顿
投资 0.28%的股权，埃斯顿投资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 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陈
银兰女士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陈银兰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
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汤文成先生 195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职称。 1982
年 2 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留校任教至今，2015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担任天元
智能（837134.NQ）董事，现任三江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大树智能（430607.NQ）独立
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文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汤文成先生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汤文成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冯虎田先生 1965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全国
机械工业先进工作者。 机械工业优秀创新团队带头人。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及基
础制造装备”总体组专家、数控机床功能部件责任专家。现任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同时担任机械工业数控机床功能部件性能测试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数
控机床功能部件共性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理工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滚动功能部件分会常务理事、 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
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虎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冯虎田先生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冯虎田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珩先生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
生学历（MBA）。 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上海置诚管网工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部部门主管，上海沪工焊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投资总监。 现任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强商
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执行董事，上海梅思泰克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珩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陈珩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肖婷婷女士 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注册会计
师、证券、基金从业资格。曾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机构业务经理、江苏新华沣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22 年 4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
券与投资部部长、投资者关系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婷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婷婷女士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肖婷婷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戴志富先生 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南京卫岗乳业有
限公司审计专员，泉峰（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师，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
主管，南京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内控合规总监，2022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稽查审
计与法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志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戴志富先生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戴志富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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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顾晓霞、桑志民，与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程秀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在南京市江宁区
吉印大道 1888 号（江宁开发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本
次会议由现场推举的监事顾晓霞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顾晓霞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任职期限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届满。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附件：简历
顾晓霞女士 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南京宝色股

份公司，2008 年进入埃斯顿，曾就职于公司财务部、证券部，现任会计管理部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顾晓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顾晓霞女士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顾晓霞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4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第五届职工代表监事选举。

经与会代表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程秀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其
任期与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附件：简历
程秀娟女士 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江苏五星电

器有限公司。 2014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人力资源专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秀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程秀娟女士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程秀娟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5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何灵军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何灵军先生已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一、简历及基本情况
何灵军先生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司法执业资格。 曾就职于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安达信(上海)企
业咨询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灵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灵军先生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何灵军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秘书候选人提名已征得其本人同意，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要求，未发
现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何灵军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同意聘任何灵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董事会秘书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5-52785597
邮箱：zqb@estun.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1888� 号（江宁开发区）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6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
计部负责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婷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同意聘任戴志富担任内
部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

肖婷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5-52785597
邮箱：zqb@estun.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1888 号（江宁开发区）
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附件：简历
肖婷婷女士 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注册会计

师、证券、基金从业资格。曾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机构业务经理、江苏新华沣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22 年 4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
券与投资部部长、投资者关系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婷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婷婷女士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肖婷婷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戴志富先生 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南京卫岗乳业有
限公司审计专员、泉峰（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师、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
主管、南京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内控合规总监，2022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稽查审
计与法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志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戴志富先生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戴志富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